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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

 

2017年，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的有关规定，独立履行职责，

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，勤勉尽责，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

益，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。现将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履行职责

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公司董事会共召开9次董事会会议，所有独立董

事均积极参与董事会决策，从股东利益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出

发，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，对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及时跟踪、深入

了解、认真监督，对公司发展战略、财务管理、风险控制、治理

结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积极发表建设性意见，切实履行了独立董

事的职责。 

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 

独立董事姓名 
本报告期应参

加董事会次数 

现场出席

次数 

以通讯方式

参加次数 
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

许  刚 9 3 6 0 0 

吴安迪 9 3 6 0 0 

余海龙 9 3 6 0 0 

周纪昌 9 2 6 1 0 

 

二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、提名、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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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门委员会，由公司独立董事分别担任提名、审计和薪酬与考核

三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独立董事根据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

施细则，在各委员会中认真履行职责，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作用。 

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 

专门委员会 第七届董事会 

战略委员会 段先念（主任委员）、王晓雯、王久玲、周纪昌 

提名委员会 周纪昌（主任委员）、余海龙、王晓雯 

审计委员会 吴安迪（主任委员）、许刚、王久玲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余海龙（主任委员）、吴安迪、许刚 

 

三、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2017 年，公司独立董事根据国家有关法规，按照法定程序

出具专项独立意见，不存在对有关事项提出异议的情况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报告期内，未有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议的情况发

生； 

（二）报告期内，未有独立董事提议更换或解聘会计师事务

所的情况发生； 

（三）报告期内，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

情况发生。 

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，2017年公司生产经营合法合规，

运营状况良好，未发生侵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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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况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许  刚    吴安迪   余海龙   周纪昌  

 

    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

